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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第一节  逻辑学的产生与发展 

   “逻辑”一词是英文“Logic”的音译，它源于希腊文“逻

各斯”，原意指思想、理性、言辞、规律等。我国清末著名学

者严复（公元 1854—1921）在其译著《穆勒名学》中，第一

次把英语“Logic”音译为“逻辑”这两个汉字。但是，他并

没有以“逻辑”定名这门科学，而是沿用了传统的“名学”。

民国时期，“名学”、“名辩”、“名理学”、“论理学”、“理则

学”和“逻辑学”等名称，都有学者使用，新中国成立后通

称“逻辑学”。 

虽然“逻辑”一词在汉语中是近代出现的，但作为一门

科学，逻辑学早在公元前五世纪前后就开始萌生，距今已有

两千多年的历史。 

一、古代逻辑学的三大经典 

古代中国、印度和希腊是逻辑学的三大发源地。大约在

公元前五世纪前后，在这三个文明古国几乎同时产生了本质

相同而形态各异的逻辑学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正处于由奴隶制到封建制的过

渡之中，学术思想空前活跃，呈现出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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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必辩”的时代背景，推动了逻辑思想的产生。从“名

家第一人”邓析（公元前 545—前 501）到荀况（公元前 313

—前 238）及后期墨家，一大批学者的著作和言论中都包含

着丰富的逻辑学思想，内容已涉及到概念、判断、推理、证

明及逻辑思维规律等各个方面。其中，墨家学派的《墨经》

堪称中国古代逻辑的经典。 

墨家，是由墨翟（公元前 480—前 420）创立的一个学派，

其代表著作是在总结先秦名辩思想基础上形成的《墨经》（亦

称《墨辩》）。该书《小取》篇中所说的“以名举实，以辞抒

意，以说出故”，是墨辩逻辑对概念、判断和推理的概括。墨

辩对“名”的分类以及明确其内涵与外延的方法、对“辞”

的种类以及词项的周延性、对“说”的形式及其依据等方面

的研究，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同时，墨辩对不矛盾律、排

中律也有许多精辟的论述。可以说，墨家学派已初步构建了

以“辩”为中心的逻辑体系，是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集大成

者。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受中国封建社会“罢黜百家，独

尊儒术”统治思想的影响，墨辩逻辑没有继续发扬光大。尽

管在其后各个朝代中都不乏具有创见的逻辑思想，但杂于哲

学论述之中，始终没有形成完备的逻辑学体系。 

印度的逻辑学汉语译为“因明”，或称“因明学”。“因”

指推理论证的根据、理由，“明”即知识学问。因明就是关于

推理论证的学说。因明分为古因明和新因明。古因明萌芽于

公元前五世纪，相传由乔答摩（我国古籍译作“足目”，生卒

年代无定论，约公元一至二世纪）正式创立，其代表著作是

经后人整理的《正理经》。古因明的主要特点是五支作法，即

由宗（论题）、因（论据）、喻（例证）、合（应用）、结（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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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五部分构成的推理式。新因明产生于公元五世纪，代表

著作是《因明正理门论》和《因明入正理论》。其主要特点是

改五支作法为三支作法，即删去旧因明中的“合”、“结”两

支，保留“宗”、“因”、“喻”三支，简化了因明论式，构成

了新的逻辑体系。因明学曾随着佛学传入中国和日本，产生

过一定影响。 

古希腊逻辑学的集大成者，是公元前四世纪百科全书式

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公元前 384—前 322），其代表著作《工

具论》是古代最系统、最完整的一部逻辑著作。在总结前人

成果的基础上，亚里士多德对概念、判断、推理、证明以及

逻辑谬误等问题进行了集中研究。在他的主要哲学著作《形

而上学》一书中，对不矛盾律、排中律等逻辑规律也有较详

细的论述。亚里士多德创立的三段论，是他对逻辑学的最突

出的贡献，两千多年来有着历久不衰的影响。亚里士多德之

后，欧洲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使亚氏开创的以演绎法为主

的逻辑体系日趋完善。 

二、欧洲近代归纳逻辑的创立 

第一个提出归纳逻辑的是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弗兰西

斯·培根（公元 1561—1626）。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作为

现代实验科学始祖的培根认为，科学的任务是发现和发明新

东西，逻辑应当成为发明的逻辑、发现的逻辑。而探求新知

识的最可靠手段，是由个别经验概括出一般性知识。他认为

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所开创的演绎逻辑承担不了这个任

务。1620年，培根出版了《新工具》一书，开创了归纳逻辑

的新方向。在这部著作中，培根详尽地阐述了他的“三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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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排除法”，概括了归纳逻辑的特征、内容和作用，奠定了

归纳逻辑的基础。他所提出的归纳法的基本原则，不仅为逻

辑学增添了新的内容，而且对自然科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继培根之后，经过二百多年的发展，归纳逻辑逐渐系统

化。1843年，英国哲学家、逻辑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的《逻辑体系——归纳和演绎》（我国学者严复翻译其前半部

分，定名《穆勒名学》）一书的出版，使归纳逻辑得到极大丰

富和发展。在这部著作中，穆勒以探求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

为目的，总结了经验考察五法：契合法、差异法、契合差异

并用法、共变法和剩余法，在逻辑发展史上通称“穆勒五法”。

同时，他还对观察和实验、类比和假说进行了较详细的论述。

至此，传统形式逻辑的学科体系基本形成。今天我们讲的传

统形式逻辑（普通逻辑）的大体框架和主要内容，基本上是

来自亚里士多德的演绎逻辑和由培根到穆勒的归纳逻辑。 

三、现代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的产生 

十七世纪末至十八世纪初，数学方法在各门科学中的作

用越来越突出，于是，一门新的逻辑科学——数理逻辑（亦

称现代形式逻辑）应运而生。数理逻辑的创始人是法国哲学

家、数学家莱布尼兹（公元 1646—1746）。他从数学中得到

启示，提出要建立一种理想的“通用代数”，以一种精确的、

普遍的科学语言构成推理演算，以便通过计算来解决论辩中

争论的问题。他虽然没有留下一个完整的新体系，但为数理

逻辑的诞生开辟了方向。在这个方向上，英国数学家布尔（公

元 1815—1864）建立的“逻辑代数”，把莱布尼兹用数学方

法处理逻辑问题的理想变成现实。此后，德国数学家弗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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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 1848—1925）的《概念文字》、英国哲学家、数学家

罗素（公元 1872—1970）与怀特海（公元 1861—1947）合著

的《数学原理》，都是数理逻辑发展史上划时代的著作。二十

世纪三十年代以后，数理逻辑得到迅速发展，新成果不断出

现，并在工程技术领域特别是自动化系统、计算机技术等方

面得到了广泛应用。 

辩证逻辑是研究辩证思维的形式及其规律的科学。其萌

芽在亚里士多德时代就已出现，但是，作为“天生的自发的

辩证论者”�，古希腊的哲学家并没有在这方面取得更多成就。
对辩证逻辑的形成有较大贡献的是近代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

（公元 1724—1804）和黑格尔（公元 1770—1831）。康德从

先验论出发，提出了“理性科学”的概念和辩证逻辑的大致

轮廓。黑格尔从客观唯心主义立场出发，提出了“理性逻辑”、

“思辨逻辑”的概念。他的《逻辑学》一书，较系统地研究

了辩证逻辑问题，创立了第一个比较完整的辩证逻辑体系。

康德和黑格尔的逻辑思想虽有其合理因素，但由于是建立在

唯心主义基础之上的，所以，从根本上来说是不科学的。马

克思（公元 1818—1883）、恩格斯（公元 1820—1895）吸取

了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合理成分，创立了真正科学的辩证逻辑，

使逻辑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逻辑学发展到今天，已成为一个多层次的学科系统。在

其第一个层次上是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两大门类；而形式逻

辑又可区分为传统形式逻辑和现代形式逻辑。传统形式逻辑

又包括演绎逻辑和归纳逻辑；现代形式逻辑主要指数理逻辑。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第 3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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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人把“形式逻辑”这个名称用于专指

演绎逻辑，或者专指数理逻辑。为了避免用语上的混乱，大

多数以传统形式逻辑为主要内容的著作都改称“普通逻辑”。 

第二节  普通逻辑的研究对象 

普通逻辑是一门关于思维的科学，但是，它并不研究思

维的一切方面。因为思维是多门学科所研究的，如思维与存

在的关系，这是哲学所研究的；思维发生、发展的生理基础，

这是生理学所研究的；思维在人的不同年龄段和不同环境中

的活动特点和活动规律，又是心理学所研究的。普通逻辑不

可能取代诸多学科而去研究思维的所有问题。其研究对象主

要有三个方面。 

一、思维形式的结构 

思维是人脑对于客观外界间接的、概括的反映，任何思

维都有其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思维的内容是指思维所反映

的特定对象及其属性、状况或相互关系；思维的形式是指人

们在思维过程中对客观事物及其属性、状况或相互关系的反

映方式，即概念、判断、推理等。一般来说，内容决定形式，

同时，形式又有其相对独立性。因此，思维内容不同的思维

形式，其结构形式可以是相同的。例如： 

       （1）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2）所有商品都是有价值的。 

这两个判断所反映对象及其属性是不同的，判断（1）所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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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定的是“反动派”这一对象具有“纸老虎”的属性；判断

（2）所断定的是“商品”这一对象具有“有价值的”属性。

但是，二者都具有共同的结构形式。用公式来表示就是： 

所有 S都是 P 

内容不同的推理也可以有共同的结构形式。例如： 

       （1）所有金属都是导电体， 

            所有铜都是金属， 

        所以，所有铜都是导电体。 

   （2）所有法律都是由立法机关制定的， 

        民事诉讼法是法律， 

        所以，民事诉讼法是立法机关制定的。 

这两个推理的具体内容也是不同的，但它们却有共同的

结构形式。如果以M、P、S分别表示每个推理中的三个不同

概念，那么，其共同的结构形式就是： 

    所有 M都是 P， 

    所有 S都是 M， 

    所以，所有 S都是 P。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所谓思维形式的结构或叫思维的逻

辑形式，就是指思维形式组成要素之间一定的联结方式。把

这种联结方式从具体内容不同的同类思维形式中抽象出来，

并对其主要逻辑特征加以研究，是普通逻辑的基本任务。同

时，我们还可以看出，每种逻辑形式中都包含逻辑变项和逻

辑常项两部分。逻辑变项是指其中可变的部分，逻辑常项是

指其中不变的部分。例如，在“所有 S 都是 P”这一逻辑形

式中，S 和 P 所表示的具体内容是可变的，可以用任何概念

去代换它。所以，我们称其为逻辑变项。而“所有”、“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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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不仅在这类逻辑形式中都要存在，而且含义不变。因此，

就叫做逻辑常项。逻辑常项是判定一种逻辑形式为何种逻辑

形式的唯一根据，也是区别不同种类逻辑形式的唯一依据。 

二、思维的逻辑规律 

普通逻辑研究思维的逻辑形式，是为了人们在思维过程

中有效地运用各种逻辑形式，正确地认识客观世界和表述、

论证思想。然而，思维的逻辑形式也是有规律的，只有把握

了这些规律，才能够有效地运用各种逻辑形式。因此，普通

逻辑在研究思维形式的结构的同时，还要研究其特有的规律。 

人们在研究思维形式的结构的过程中，概括出许多规律。

其中，有些规律仅仅适用于某一种或某一部分逻辑形式，例

如，“否定前件就要否定后件，肯定后件就要肯定前件”这一

规律，就只适用于必要条件假言推理，而“在前提中不周延

的项在结论中也不得周延”这一规律，则适用于演绎推理中

的判断变形直接推理、三段论等一部分推理。普通逻辑把这

些只适用于某一种或某一部分逻辑形式的特殊规律称为规

则。有些规律则普遍地适用于各种类型的逻辑形式，它们体

现了正确思维的基本要求，是任何人进行思维活动时都必须

遵守的最起码的逻辑规律，普通逻辑把这些规律称为思维的

基本规律。主要有四条，即同一律、不矛盾律、排中律和充

足理由律。 

同一律要求，在同一思维过程中，某一思想就是某一思

想，不能随意转换。不矛盾律要求，对相互否定的两个思想

不能都肯定，而必须承认至少有一个是假的。排中律要求，

对相互矛盾的两个思想不能都否定，而必须承认有一个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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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即二者必居其一，排除第三种可能。充足理由律是说，

断定一个思想为真，必须有充足理由。 

遵守思维形式结构的基本规律是正确思维的必要条件。只

有遵循了这四条规律，才能保证人们的思维有确定性、前后一

贯性、明确性和论证性。否则，人们的思维就会发生混乱。 

思维形式的结构及其规律是有客观依据的。它是人脑对

客观事物最普遍、最常见的关系的正确反映，是人们在长期

实践中经过亿万次的重复才固定下来的。正如列宁所指出：

“逻辑形式和逻辑规律不是空洞的外壳，而是客观世界的反

映。”� 
三、简单的逻辑方法 

普通逻辑还要研究一些简单的逻辑方法。主要包括：明

确概念的方法，如定义、划分、限制和概括等；归纳逻辑中

寻求因果联系的方法等。这些逻辑方法，虽然不是普通逻辑

的主要研究对象，但是，研究和把握这些方法，有助于人们

提高思维能力，正确地认识事物。 

通过对普通逻辑研究对象的了解，我们可以对其定义如

下：普通逻辑是研究思维的逻辑形式及其规律和一些简单逻

辑方法的科学。 

普通逻辑的研究对象决定了它是一门工具性的科学，是

人们表达和交流思想的必要工具。这种工具性表现在：由于

普通逻辑是撇开思维的具体内容来研究思维的逻辑形式及其

规律的，所以，它本身并不给人们提供具体的科学知识，而

                                                        
    ① 《列宁全集》第 38卷，人民出版社 1959版，第 1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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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为人们进行正确思维、获取新知识、表述和论证思想提

供必要的逻辑手段。作为一门工具性科学，普通逻辑是没有

阶级性的，每个思维着的人，不论属于哪个阶级、哪个民族，

都是离不开这门科学的。 

第三节  学习普通逻辑的意义 

学习普通逻辑的根本意义或作用在于：训练和提高人们

的逻辑思维能力，促进认识和表达能力的发展。具体表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一、探求新知识的重要工具 

人们获取知识有两条途径，一条是直接的途径，即通过

亲身实践来获得。人们在同客观事物接触中，不断获得丰富

而又可靠的感性材料。然后经过比较、分析、综合、抽象，

进而形成概念、判断、推理，得出正确的理性认识。在这个

过程中，社会实践和正确的世界观的指导无疑起着主导作用。

但是，普通逻辑知识作为思维工具也起着重要作用。因为正

确的思维既要有真实的具体内容，又要有正确的逻辑形式。

掌握普通逻辑知识，能帮助我们获得明确的概念，作出恰当

的判断，进行正确的推理。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思维正确

反映客观事物，获取新知识。 

人们获取知识的另一条途径是间接途径，即以已有知识

为前提，通过推理得到结论，获取新知识。如古希腊数学家

欧几里得，从少数几条公理推出许多人们不知道的新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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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逻辑演绎构建起严密的平面几何学体系。在科学发展史

上，每一项重大发明都离不开逻辑思维。如天文学中海王星

的发现，物理学中镭的发现，化学中氩和氦的发现等，无不

是逻辑推理和论证的结果。正如恩格斯所说：“甚至形式逻

辑也首先是探寻新结果的方法，由已知进到未知的方法。”� 
二、准确表述和严密论证思想的基础工程 

普通逻辑不仅是一门工具性科学，而且是一门基础科学。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制的学科分类中，逻辑学科被列为七大

基础学科的第二位。从表述和论证思想的角度来说，学习掌

握普通逻辑知识，同学习掌握语法、修辞一样，的确是一项

基础工程。 

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是离不开思想交流的，要交流思想，

就需要把自己的思想用口头或文字的形式表述出来，并加以

论证。而这种表述和论证必须是以普通逻辑知识为基础的。

毛泽东曾指出：“文章和文件都应当具有这样三种性质：准确

性、鲜明性、生动性。准确性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问题，

这些都是逻辑问题。鲜明性和生动性，除了逻辑问题以外，

还有词章问题。”“现在有许多文件的缺点是：第一，概念不

明确；第二，判断不恰当；第三，使用概念和判断进行推理

的时候又缺乏逻辑性；第四，不讲究词章。”� 毛泽东的这些
论述，对于我们认识普通逻辑在表述和论证思想方面的基础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第 477页。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年版，第 61页。

    ②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 1983年版，第 4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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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具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 

普通逻辑的学科任务是研究和揭示思维形式的结构及其

规律，为人们的思维活动提供规范。这些规范是人们在思维

过程中做到概念明确、判断准确、运用判断进行推理时具有

逻辑性的必要条件。所谓概念明确是指所使用概念的内涵、

外延是明确的和确定的；判断恰当是指对思维对象状况的断

定是准确的和真实的；推理具有逻辑性是指推理形式要正确，

前提和结论之间要有内在的联系。我们只有遵循了思维形式

的结构和思维的逻辑规律的要求，才能够做到准确地表述思

想和严密地论证思想，才能达到交流思想的目的。正如毛泽

东所指出的，“只有学会语法、修辞和逻辑，才能使思想成为

有条理的和可以理解的东西。”� 在日常生活中，有些人说话、
写文章观点模糊、层次杂乱、前后矛盾，甚至有些地方让人

听不明白看不懂。这固然和语法修辞有关，但逻辑思维能力

不强无疑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一些语言学家认为，“要把我们

的思想正确地表达出来，第一件事情是要讲逻辑。一般人所

说‘这句话不通’，多半不是语法上有毛病，而是逻辑上有问

题。”
� 
三、驳斥谬误、揭露诡辩的有力武器 

谬误是指人们的思维对客观现实所作的歪曲反映，诡辩

是有意识地为某种谬误所作的论证。要驳倒某种谬论，揭露

其诡辩手法，首要是要依靠正确的世界观作指导，以各门具

                                                        
③ 吕叔湘、朱德熙：《语法修辞讲话》，中国青年出版社 1979年版，第 179

页。 


